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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: 高等学校主体地位是确定和解决高等教育法

律关系主体相互关系的基本问题 , 本文主要揭示了当前高

等学校主体地位问题的由来 , 分析了当前高等学校主体地

位决定因素的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①的性质及各种观点 , 提

出了高等学校的一般民事法人主体地位及高等学校在学历

证书颁发、学位授予活动中的授权行政主体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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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 , 高等学校教育管理引发争议涉诉的情况越来

越普遍 , 成为我国法治方面的一个热点 , 并由此引发了一系

列的争议和讨论。鉴于当前高等学校引发争议的焦点诸如

高校管理的可诉性、教育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和受教育者的

权利救济等问题 , 都是由于高等学校主体地位不明所引发

的 , 所以本人以为有必要就此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。

一、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演变

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创办之初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

上的 , 实行由国家举办、国家投资、国家管理、国家对培养人

才进行分配和使用的单一国办教育体制。高等教育作为国

家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 , 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 ,

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早期

的高等学校在性质上是国家机关的附属机构 , 是完全公益

化、国家化的。在当初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, 并不存

在主体地位问题。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, 随着市场经济

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,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探索 , 国办教育体制

下的高等教育制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, 单一国办教育体制

逐步向社会化的教育体制转变。从这一时期开始 , 高等教育

的投资主体开始由单一国家投资向国家、社会、个人投资转

化 ; 国家的教育职权也逐步分化成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权

力和学校及其他教育组织的办学自治权或教育管理权 , 并

呈现出逐步扩大这些非政府组织机构教育管理权利范围的

趋向 ; 教育成本也不再单一由国家承担而由国家和个人共

同承担 , 教育人才也由先前的国家分配向个人与社会双向

选择转化。尤其是 2001 年我国加入 WTO, 2002 年《民办教

育促进法》的颁布 , 预示着我国单一国办教育体制向社会化

教育体制转变的完成。

高等教育体制的改变 , 也改变了高等学校在教育活动

中的地位。首先 , 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使高等学校从国家教

育职能机关的附属机构中分离出来 , 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

权利主体,其在法律上地位的独立得到了认定。其次 , 高等教

育的教学及学生行为管理职能与政府教育行政机关职责的

分离 , 并归属为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权利 , 又为高等学校教

育管理活动中主体地位的定位带来了新的问题。

二、当前我国高等学校主体地位的法律争议

教育体制的改革 , 高等教育教学和学生行为管理职能

从政府教育行政职能中剥离 , 高等学校主体地位如何定性

就成为了一个问题。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 , 参与社会活动主

体的法律角色有两类 , 一是基于平等地位而进行各类社会

活动的民事法律主体 , 有公民、法人和各类社会组织 ; 另一

类是基于国家公共利益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实施公共事务管

理的行政主体 , 有各类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法律法规授权的

组织。因为不同类型主体权利行使的要求不同 , 争议适用的

法律不同 , 承担责任的方式也不同。因而高等学校主体地位

问题对于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各类主体权利和利益的维护具

有重要意义。

《教育法》第三十一条 :“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

条件的 , 自批准设立或者登记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 , 学校及

其他教育机构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, 承担民事责

任。”《高等教育法》第三十条:“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

取得法人资格, 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,

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, 承担民事责任。”

对高等学校的一般法人地位做了明确的规定。据此, 高等学

校的法律地位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, 但实际的问题并不这么

简单。《教育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:“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行使

下列权利 :( 一) 按照章程自主管理 ;( 二) 组织实施教育教学

活动;( 三) 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 ;( 四) 对受教育者进

行学籍管理 , 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;( 五) 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

的学业证书;( 六) 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, 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;

( 七) 管理、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 ;( 八) 拒绝任何组织和

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 ;( 九) 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

他权利。国家保护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不受侵

犯。”《高等教育法》第三十二至三十八条,《普通高等学校学

生管理规定》以及《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》也对高等学

校的教育管理权利或办学自治权利做了相应的规定。这些权

利是什么性质的 , 是否就是行政法上的法律授权 , 这是决定

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的决定因素。依照我国法学理论, 公益性

社团组织或法人 , 在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 , 也可以成为授

权行政主体 , 所以 , 如果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权利是行政性

质的 , 即前述规定属于行政法上的授权行为 , 则其所进行的

教育管理活动是行政执法行为 , 在此类活动中 , 高等学校是

授权行政主体, 适用行政法律制度。如果高等学校的教育管

理活动不是国家行政权力性质, 即前述规定不属于行政法上

的授权行为, 则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行为是一般民事权利行

为, 在这类活动中, 高等学校是民事法人主体, 适用民事法律

制度。当然, 也有人认为高等学校是自成一类的特殊法律主

体②, 目前对此没有明确的适用法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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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 ,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没有关于行政授权的具

体规定 , 而有关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的规定对其法律性

质又未作说明 , 从而导致了对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性质

认定上的严重分歧 , 一些学者认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公益

事业 , 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, 包括《教育法》在内的各项法律对

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的规定就是法律对高等学校的法律

赋权 , 高等学校就此进行的教育管理活动是一种公务管理

活动 , 是公共行政 , 高等学校实施教育管理活动的行为是行

政法上的行政行为 , 高等学校因此而具有行政主体地位。③

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,《教育法》第三十一条 ,《高等教育法》第

三十条高等学校法人资格的规定 , 已经明确规定了高等学

校的法人主体地位。《教育法》《高等教育法》以及其他行政

法规、规章对高等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办学自治权的规定

是对高校民事权利的规定 , 是其享有的教育民事行为能力 ,

并非法律对高校的行政赋权行为。高等学校实施教育管理

的行为是教育民事法律行为 , 高等学校享有民法上的权利 ,

承担民法上的义务 , 是民事法人主体。④还有一些学者则提

出了一个公共公益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成员权的概念。认为

像学校、社区、行业协会等公共公益组织与其内部成员之间

存在一种新型成员关系。这些组织机构本身是一个民事法

人或社团组织 , 但成员与组织之间存在管理关系 , 这种管理

关系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, 涉及公民社会权利的重要方面 , 是

有待法律规范的新型社会关系。以上观点各执一词 , 各自都

有各自主张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, 而且就是同一观点也存在

各样的差别 , 没有完全统一的观点 , 体现了教育法律关系本

身的复杂性 , 在客观上反映出高等教育法律制度规范本身

的模糊性、不确定性。

三、当前我国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

( 一) 教育体制改革内在的动力是发展教育 , 其基本的

要求是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, 满足经济发展对

人才的需求。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、权利经

济。即在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基础上 , 依法管理 , 追求各

自经济利益的社会制度。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, 也必

须关注各类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利益要求 , 整合各种利益 ,

谋求最大社会利益。为此教育必须反映国家利益的要求 , 还

要体现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对教育的利益要求 , 充分调动

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和个人的积极性 , 发展教育。教育社会权

利的回归是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。

( 二) 教育改革的目标是与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 , 构

建小政府、大社会 , 有限、高效、责任的政府目标相适应的 ,

是要建立一种引导监督型的教育管理体制 , 简政放权是其

基本的特征⑤。因此 , 教育体制改革不可能只是建立一个个

相当于二政府的高等学校 , 这样的改革无论从精简政府机

构的角度 , 还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都是说不通的。

( 三) 应当看到 , 高校的教育管理行为中存在高等学校

的利益要求 , 并不像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, 只有单一的国家

公共利益而不存在行政权力执行人的利益问题 , 把高等学

校的教育管理行为完全看作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执行行为 ,

从理论上是讲不通的。

( 四) 教育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主要的拉动

力 , 国家必须保证教育的秩序和发展。学历制度、学位制度、

教师资格认证等制度反映了教育本身的层次性、规范性 , 是

教育自身存在的要求 , 也是我国教育管理的基本制度 , 体现

了国家发展教育的基本利益要求 , 依照当前法律是国家管

理的一部分。

( 五) 当前的教育法律制度存在立法上的缺失和规范上

的模糊性。

基于此 , 本人以为 , 高等学校的主体地位应当是一般民

事法人主体地位和法律法规授权下的行政主体地位。即高

等学校在一般的社会活动中是民事法人主体 , 如高等学校

的设立、招生、教学管理、学生行为管理、合作开发等社会关

系中是民事法人主体。而在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则是授

权行政主体 , 如《教育法》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、学位

制度 ,《高等教育法》《学位条例》 又进一步规定这些权利由

学校行使 , 因此对于学校颁布学位、学历证书的行为是代理

国家进行的管理行为 , 是行政行为 , 他们本身是行政主体。

至于《教育法》《高等教育法》《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》

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以及《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

学籍管理办法》中对高等学校其他办学权利的规定 , 根本上

是对高等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组织教育权利能力的规定 ,

并非法律的行政授权 , 他们对这些权利的行使是其办学自

治权利的具体体现 , 是法人行为 , 是民事主体。

注 释

①即高等学校的办学管理权利 , 指高校享有的教学管

理权利及学生行为管理权利。

②钟华 :《论教育法的独立地位》《当 代 法 学》2002 年 3

期 16～19 页。

③ 于 安 :《也 说 高 校 学 生 是 否 有 权 状 告 母 校》, http:

/ / www.calaw.cn/ 2004- 5- 10。

④郭兰英 :《高等学校学生权利研究》,《湘潭大学社会

科学学报》2003 年 6 期 87～90 页。

⑤2004 年 3 月 22 日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

政实施纲要的通知》关于转变政府职能 ,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

改革的规定对此做了全面的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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